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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北京天马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交易内容：本公司拟以人民币253,821,888.9元向浙江天马电梯有限公司

出售本公司持有的北京天马轴承有限公司93.81%股权。本次交易对方为浙江天马

电梯有限公司，浙江天马电梯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东霍尔果斯天马创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关联人回避事宜：鉴于公司董事傅淼、韦京汉、杨利军、赵路明、张志

成、周方强与该项交易无关联关系，不需要回避表决。 

3、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股权出售是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与公司经营发展

的需要，符合公司与股东的整体利益。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平公允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项关联交易对公司本

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没有不利影响，对公司的独立性亦无不利影响。 

一、出售股权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1、本公司拟以人民币253,821,888.9元向浙江天马电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马电梯”）出售本公司持有的北京天马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天马”）

93.81%股权。 

2、本次交易对方为天马电梯，天马电梯为公司第二大股东霍尔果斯天马创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鉴于公司董事傅淼、韦京汉、杨



利军、赵路明、张志成、周方强与该项交易无关联关系，不需要回避表决。 

3、2017年3月15日，本公司与天马电梯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4、出售所得款项用于组建天马诚合互联网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星河

恒天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基金的所需资金。 

（二）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2017年3月1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出售本公

司子公司北京天马轴承有限公司股权》。该对外投资事项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和对本次关联交易的意见。 

（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该关联交易需要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四）公司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0

元。 

二、关联方暨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名称：浙江天马电梯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5213075050701 

3、住所：德清县临杭工业区运河路8号 

4、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人独资） 

5、注册地：德清县临杭工业区运河路8号 

6、主要办公地点：德清县临杭工业区运河路8号 

7、法定代表人：范顺元 

8、注册资本：3,000万 

9、主营业务：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杂物电梯、升降机、立体停

车设备的生产（包括设计、制造、安装、改造、修理）、经营、维护保养。 

10、主要股东或和实际控制人 

浙江天马电梯有限公司股东为霍尔果斯天马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马兴法。 

（二）财务数据 

截至2016年12月31日，资产总计15,550,295.91元；负债总计362,223.35元；

所有者权益15,188,072.56元；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816,954.30元。（未经审计） 

（三）关联关系说明 

天马电梯为公司第二大股东霍尔果斯天马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霍尔果斯天马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12.9%股权，因此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出售标的暨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天马轴承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79504674K 

3、住所：北京市门头沟区北京人民轴承厂清水涧地区1号楼 

4、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马兴法 

6、注册资本：12,000万元人民币 

7、设立时间：2005年09月09日 

8、主营业务：制造轴承、机械配件；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财务咨询（中介服务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二）交易标的 

交易标的：本公司持有的北京天马93.81%股权。 

该等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

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公司不存在为该子公司提供担保、委托该子公司理财，该子公司未占用公司

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三）股东及股权结构 

本公司持有北京天马93.81%股权。 

（四）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9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2017年1月31日 

资产总额 184,667,932.68 183,983,507.85 204,762,871.07 

负债总额 29,698,782.76 28,871,076.37 25,214,091.21 

应收款项总额 56,559,952.19 51,889,887.60 50,057,969.79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

额 

0 0 0 

净资产 154,969,149.92 155,112,431.48 179,548,779.86 

项目 2016年9月 2016年度 2017年1月 

营业收入 52,389,772.29 71,146,777.68 3,893,208.39 

营业利润 -39,385,864.55 -43,274,801.88 -1,472,981.90 

净利润 -38,361,180.07 -38,259,796.76 -1,445,915.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80,534.15 -3,565,142.47 - 

注：2016 年 9 月 30 日数据及 2016 年 9 月数据已经具有从事证券和期货业

务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天健审〔2016〕8199

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16 年度、2017 年 1 月数据未经审计。 

（五）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通

评报字〔2017〕82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方法采用资产基础法。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6年9月30日，北京天马所有者权益评估值270,570,183.24元，评估增值

115,601,033.32元。主要是存货评估增值931,973.15元，增值率1.26%；房屋建

筑物类固定资产评估增值2,865,713.33元，增值率24.26%；设备类固定资产评估

增值2,300,217.78元，增值率为24.23%；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



109,503,129.06元，增值率818.73%。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转让方同意将其持有的北京天马共计11257万元的出资（占北京天马注册

资金总数的93.81%）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转让给受让方。 

2、经转让方与受让方协商一致，本次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经第三方评估机构

评估确定，即标的股权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253,821,888.9元（大写：贰亿伍仟

叁佰捌拾贰万壹仟捌佰捌拾捌元玖角）。 

3、受让方应在转让方股东大会批准转让本协议书项下北京天马股权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100%，即人民币 253,821,888.9 元。 

4、转让方应在受让方根据本协议书 6.2 条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100%（即人

民币 253,821,888.9 元）当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5、双方确认，自标的股权评估基准日至股权过户日期间，北京天马的损益

均由受让方承担。 

6、本协议书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 

本协议书在以下条件全部成就且其中最晚成就之日起生效： 

（1）转让方股东大会批准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本协议书项下的北

京天马股权； 

（2）北京天马股东会批准本次向受让方协议转让标的股份； 

7、该交易尚需经股东大会审批通过。 

8、交易定价依据，依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 

9、其他费用承担 

（1）本次股权转让过程涉及的税费根据规定各自承担。 

（2）对于本次股权转让各方所各自聘请的中介机构费用，由聘请方承担。 

10、本协议书一式6份，各方分别各持1份，其余以备向监管机关上报材料之

用，各份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六、涉及收购、出售资产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1、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对与上述交易有关的资产、人事、财务等方

面进行严格的“五分开”管理，减少关联交易。并通过尽快完成其他轴承与机床



等资产置出工作避免同业竞争。 

2、出售所得款项用于组建天马诚合互联网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星河

恒天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基金的所需资金。 

3、本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现有经营管理团队及员工继续在目标公司留用，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公司经营层变动、不涉及职工安置、不涉及债务重组。 

七、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未来整体战略规划和业务转型需要，收缩轴承业务、数控机床业务的业

务规模，置出部分资产与股权，有利于增加公司的现金流，进一步改善公司的持

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

于整合公司优势资源，通过设立、并购重组等方式在国内外进行外延式扩张，致

力于打造覆盖全球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互联网创业服务网络，打造为互联网创业

者提供一站式、全过程、立体化的创业服务平台。 

公司出售部分轴承业务、数控机床子公司股权，出售所得款项用于组建天马

诚合互联网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星河恒天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基

金的所需资金。未来公司的主营业务将逐步开展以联合创业为核心的一站式互联

网创业服务开放平台业务，聚焦在互联网行业，为创业者提供覆盖企业发展从天

使到 Pre-IPO 全过程的一站式创业服务，包括联合创业、创建、资金、生态和大

数据等核心服务，以及融资、空间、研发、招聘、市场、培训等多项创业基础设

施服务。 

该项交易行为有利于基金设立，通过设立基金，公司将利用基金的资金优势

及专业的投资和创业服务经验，吸引和甄别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产业相关互联网

项目，让他们在创业服务、金融服务、企业服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服务和生

态资源的帮助下成长壮大，快速成为盈利能力较好的优质项目。并购基金的设立

将有助于提高公司的并购整合能力，巩固公司行业地位，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和

盈利能力，是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的。 

本次股权出售是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与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与股东

的整体利益。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项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没有不利影响，对公司的独立性亦无不利影响。 

受让方天马电梯具有良好的经营能力、履约能力及付款能力。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 

本公司与浙江天马电梯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行为遵守了公平、公正的原

则，关联方按照合同规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

益的情形，未发现通过关联交易转移利益的情况。关联交易是公司因正常生产经

营需要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根据市场化原则而运作的，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为本次股权出售

聘请的审计机构与资产评估机构，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具有充分

的独立性。本次出售股权价格，以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定

价公平合理。本次资产出售，有利于改善公司业绩，符合公司与股东的整体利益，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对于该项关联交易的相关内容表

示认可，并同意将提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意见 

本公司与浙江天马电梯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的经营发展业务

需要，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

和评估机构对相关标的进行了审计和评估。评估机构对上述目标公司进行评估。

我们认为，此次评估本着独立、公正、科学、客观的原则，经过实施资产评估的

法定程序，符合本次经济行为对应评估对象的价值内涵。交易价格以评估结果作

为交易的定价依据。评估机构选聘程序合法、该评估机构具备独立性和胜任能力、

评估假设和评估结论合理。 

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公司董事会在审议通过此议案时，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

格体现了公允性，未有违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行为。 



九、风险提示 

本次股权出售，是公司的经营发展业务需要，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受让方天马电梯具有良好的经营能力、履约能力及付款能力，本公司认为本

次股权转让款项回收的风险较小。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十、备查文件目录 

1、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3、独立董事关于对公司关联交易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5、出售的资产的财务报表 

6、审计报告 

7、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3 月 16 日 




